
查經四 

召命與人生 

路加福音第五章  

 

耶穌受試探之後，路加4:15，44 路加告訴我們：「耶穌在加利利的各會堂傳道」。

然後，他記載那一段傳道期間所發生的一些事件。 

我們看第五章所記載的第一件事件：耶穌呼召門徒 路加五：1-11 

一， 重認耶穌的召命  

背景 

5:1-3「耶穌站在革尼撒勒湖邊，眾人擁擠祂，要聽神的道。祂見有兩隻船灣在湖

邊，打魚的人卻離開船，洗網去了。有一隻船，是西門的，耶穌就上去，請他把

船撐開，稍微離岸。」 

我們必須非常小心，不要將這裏的捕魚，及主對門徒所說的話，和主最初呼召四

個人捨下網跟從祂的事件相混淆。因為常常有人誤把這兩件事混淆成一件事了。

就是馬太4章，和馬可1章所記錄的。 

事實上，這兩件事發生的場合有非常明顯的區別。馬太4章和馬可1章記載，當我

們的主呼召那些人捨下魚網跟從祂的時候，他們正在捕魚，正在撒網。但是本段

經文記載的是，那些人正在洗網。從路加的記述中，我們發現他們已經打了一整

夜魚，結果一無所穫，他們只好離開空船，洗網去了。 

馬太四章，馬可一章，主第一次呼召彼得撇下魚網跟從祂，當時祂在拿撒勒開始

傳道，並以迦百農作祂事工基地。祂在前往迦百農的路上，經過加利利湖邊，看

見彼得和兄弟安德烈，就呼召他們捨下網跟從他，他們就照著去做了。馬太和馬

可都為這件事作見證。 

但是路加第5章, 記載祂要離開熟識的拿撒勒，開始祂的公開服事，衪再度呼召們

徒，捨下魚網跟從祂，顯然地，他們第一次跟從耶穌之後，不久，又回到老本行

去打魚。 

注意這背景，對了解第五章這個事件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不知道他們又回去打魚的原因，其中的細節，聖經沒有記載。只能推測。事

實上，在我們信主學習作門徒的生活中，我們也不止一次作過這樣的事。你同意

嗎？ 

 

無論作甚麼， 

＊你明白自己是神所召的人， 

＊你要尋求神想你做甚麼， 



＊你知道神想你做甚麼， 

＊你亦因此努力去成為神想你成為的那人，好去完成使命。 

＊神只有一個使命：就是改變世界 

問題是：成為主想你成為的那個人，對你重要嗎？ 

改變世界好重要嗎？重要的， 

你不改變世界，世界就要改變你！ 

因為神要你留在世上就是要你為世界帶來改變，這就是他的旨意。 

他召你的目的， 

他給你的使命。 

沒有使命人生，即使你做甚麼到最後都會變得沒有價值 

你同意以上所說嗎？ 

你有沒有常問自己：  

主的召命與我人生有甚麼關係？ 

衪作的同我有何關係？ 

 

二, 重認耶穌是一切的主 

路5: 4-11 

留意耶穌登上了其中一隻船，就開始發號司令。 

路加沒有記載那一天祂講道的內容 

「講完了，對西門說，把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祂結束了祂的教訓 

然後祂竟然主動地去和他們一同打魚！ 

 

想像當時的情景，西門、安得烈、雅各、約翰，一定睜大著眼望耶穌，一臉的困

惑，他們心裏一定在想，祂打算作甚麼呀？ 

我們會否常問：衪所作的同我有何關係，衪想我作甚麼？ 

 

西門以漁夫的立場提出抗議： ＿＿＿＿＿＿＿＿＿＿＿＿＿＿＿＿＿＿＿＿＿ 

注意西門，他先提出抗議，然而怎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他又稱祂為「夫子」。「夫子」這字的原文不是指老師，而是指船長，是一船之

首。反映彼得怎樣看主的地位？ 

接著發生了甚麼事？＿＿＿＿＿＿＿＿＿＿＿＿＿＿＿＿＿＿＿＿＿＿＿＿＿ 

然後彼得就俯伏在耶穌膝前說了一句很多人不明白的話：＿＿＿＿＿＿＿＿＿＿  

彼得這樣回應，他的意思是甚麼？ 

 

 



耶穌如何回答？＿＿＿＿＿＿＿＿＿＿＿＿＿ 

「從今以後」也是一個偉大的詞。它割斷了過去，改變了一切。 

「得」字，在希臘文中是一個很特殊的動詞。在新約裏它只另外出現過一次，

就是保羅寫的提摩太後書2章24-26，他說：然而主的僕人不可爭競，只要溫溫

和和的待眾人，善於教導，存心忍耐，用溫柔勸戒那抵擋的人；或者神給他們

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們這已經被魔鬼任意擄去的，可以醒悟，脫離

他的網羅。 

讓我們看見了這個字在新約中的兩處用法。一處是主說到彼得要「得」人，一處

是說到那些被魔鬼「擄」去的人。 

整件事對我們有甚麼教訓？ 

1, 祂向這一小群漁夫，啟示了在他們所熟悉的事上，祂也是至高無上的。 

2, 祂亦啟示了在他們不熟悉的範疇中，衪也佔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3, 祂指出祂來到這世上所要作的工作，要得那些被魔鬼任意擄去的人。祂需要他

們去作的，就是要「得人」。 

4, 在以後艱難的歲月中，當他們在人生的大海上歷經風暴、危險，以得著人時，

他們必定會想起當日祂來到他們中間，與他們一起打魚的時刻，祂向他們指出了

祂是一切的主。這件事具有永遠的價值。 

耶穌藉著使他們得到滿船的魚，向他們啟示一件事，就是祂要召他們捨下魚網，

為的是要他們去得人。 

 

現在來看第二個事件，就是長大痳瘋的得潔淨。路加五：12-14 

路加寫道，「有一回，耶穌在一個城裏。」他未提及這城的名字。 

那個長大痳瘋的人來見耶穌，他說，「主若肯，必能叫我潔淨了。」 

他沒有求主潔淨他，他只是表達了希望得潔淨的意願。 

路加說他「滿身長了大痳瘋」，是甚麼意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主必潔凈尊他為主的人 

他說，「主若肯，必能叫我潔淨了。」 

請問：這個人是否明明知道基督有能力醫治他，卻不敢確定基督願不願意醫治他

嗎？還是另有含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然後發生了甚麼事？_____________________ 

路加說，「耶穌伸手摸他，說……。」 

在耶穌的行動和祂說的話之間，有一個分詞，（中文聖經的翻譯無法看出來，譯

註。）表示祂的行動和說話是同時發生的。並不是祂先摸了那人，再開口說話。

祂乃是一邊說，一邊行動。事情的發生好像在一霎時間，祂的手還沒有完全觸到



他，祂的話還沒有說完，那個人的大痲瘋就得潔淨了。「大痳瘋立刻就離了他的

身。」 

 

有人說，耶穌摸那個長大痳瘋的人，是違背了摩西的律法，因為摩西的律法規定，

任何人都不可接觸長大痲瘋的人。你怎樣解釋？ 

 

二，主必潔凈我們的罪 

這段故事所啟示的，也是主在對付道德上的弊病，就是罪的痳瘋病。 

痳瘋病初發時是不知不覺的，它逐漸侵蝕、痳痺、摧毀人的生長，所以最適於用

來象徵罪。這裏就是一個絕佳的例子。這個人身上長滿了大痳瘋，基督有絕對的

權能潔淨他；這有更深一層的意義，象徵了基督也能潔淨人靈魂裏罪的痳瘋病。

結果如何呢？祂囑咐他不要告訴別人，只要照著律法的要求，把身體給祭司看，

並且獻祭，祂又加上一句有意義的話，「照摩西所吩咐的……叫眾人作證據。」

去向那些祭司，屬靈的官長，那些對祂懷有敵意的人證明他得了潔淨。 

 

你對於以麻瘋病形容罪認同嗎？你能列出更多相似之處 

 

三，主的名聲要被傳揚 

然後，「耶穌的名聲」越發傳揚出去。 

同樣譯成「名聲」的，有三個不同的原文，第一個意思是「傳聞」。第二個意思

是「大喧嗓」。第三個字意思是不只傳聞，不只在眾人中有大喧噪，而是在理智

上有所瞭解和認識。路加用的是第三個字。意思是，在祂潔淨大痳瘋之後，眾人

在理智上對祂有了認識和瞭解。 

 

你能說主召我們，要我們怎樣傳揚衪的名聲嗎？我們今天所做的正確嗎？ 

 

第三件事，路加福音5:17-28 記載了不尋常的一日和利未的被召。 

一，不尋常的一日 路加5：17-26 

在這段經文中，我們看見官長們對耶穌的敵意，越來越明顯了。 

其實當耶穌頭一年在耶路撒冷事奉的時候，他們就已經露出了敵意。我們從約翰

福音可以知道，耶穌在畢士大的廊子下，如何醫治了那個病了三十八年的人。那

時就引起了人們的反對，原因是， 

１．他們說祂使那個人犯了安息日； 

２．祂自稱是與神平等的。 



路加只記載了魔鬼對祂的激烈抵擋，以及拿撒勒的同鄉對祂的態度。這裏是第一

回，他記載了官長們對耶穌的敵意，自這時候起，這種敵意就一直存在著。 

我為甚麼說17-26節記載了不尋常的一日？ 

留意「眾人都驚奇，也歸榮耀與神，並且滿心懼怕說，我們今日看見非常的事了。」

希臘文「非常的事」（paradoxia）是由「反」（para）和「觀念」（doxa）兩字構

成的，意即不是人的觀念所能瞭解的。 

他們究竟看到了甚麼？＿＿＿＿＿＿＿＿＿＿＿＿＿＿＿＿＿＿＿＿＿＿＿＿ 

在場的有法利賽人和教法師，他們是從加利利各鄉村，並猶太及耶路撒冷來的。

顯然對這些教法師和宗教領袖們來說，基督已經成為他們一個日漸嚴重的問題。

所以他們聚集在一起，「在旁邊坐著」，仔細觀察祂。這是一個引人注意的場面。 

突然之間，他們的聚會被打斷了。有人拆穿了房頂，把一個人縋下來到他們中間。

那是一個癱子，我們可以從主對付他的方法上得知，他因為道德上的病而得了癱

瘓。 

耶穌看著他說，＿＿＿＿＿＿＿＿＿ 

祂的話立刻遭致法利賽人和教法師的批評。他們一直坐在那裏冷眼旁觀。顯然他

們從祂的教訓中找不出可以引起爭論的地方，現在祂終於出了漏洞。 

 

「除了神以外，誰能赦罪呢？」他們說得對嗎？ 

他們說祂僭妄，他們說得對嗎？＿＿＿＿＿＿＿＿＿＿＿＿＿＿＿＿＿＿＿＿＿ 

 

祂如何應付這個指控。 

祂怎樣對他們說，＿＿＿＿＿＿＿＿＿＿＿＿＿＿＿＿＿＿＿＿＿＿＿＿＿＿ 

 

假想你當時也在場，是一個律法師，基督問你，那一樣容易，你會怎樣回答？ 

不待他們回答，耶穌又說，「但要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 

祂並且以行動來結束祂的談話，祂對那人說，「起來，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那人立刻起來，離開他們去了，並歸榮耀與神。 

 

祂教導他們，祂在道德範疇中所說的帶權柄的話，因著祂在身體範疇中所說的大

能的話而得到了證實。神赦免罪，祂也醫治人，這兩件事在這個例子中成為同一

件事。祂藉著對付這人肉體疾病的起因，來彰顯祂赦罪的權柄。祂在道德上的權

柄，在祂醫治這人身體的疾病時得到了證明。 

這人就離開了，歸榮耀與神。他為了得醫治而歸榮耀與神嗎？是的，但他更是為

了罪得赦免而歸榮耀與神。 

 



你曾這樣將榮耀歸予神嗎？今天將耀榮歸神的見証方式與當時有何不同？我們

忽略了甚麼？ 

 

二．利未的被召 路5：27-28 

路加接著記載了馬太的被召。馬太、馬可、路加都記載了這個故事。 

路加寫道，「耶穌出去，看見一個稅史，名叫利未。」路加是站在一段距離之外

寫的，也細察了有關的記載，作了一番挑選之後，寫下了這個事實。 

馬可毫無疑問的是以彼得的觀點出發，也說，「耶穌經過的時候，看到亞勒腓的

兒子利未，坐在稅關上。」馬可沒有稱他為稅吏，只是記下了事實。 

馬太記載他自己時說，「耶穌從那又往前走，看見一個人名叫馬太，坐在稅關上。」

他也沒有稱自己為稅吏。後來他在把自已的名字列入門徒名單時，曾小心的提到

他的稅吏身分。此處他只說，祂看到一個人。就像耶穌一向看到的，是一個人，

而不是人的身分。 

那時馬太正在岸邊收船稅。很可能馬太是當時羅馬分封王希律手下的僕役。他可

能每年把一個總數的錢繳給羅馬，其餘的稅金就放進自己口袋裏。我相信那是一

個有厚利可圖的行業，馬太一定是個富有的人。 

耶穌經過，看見了他，就說，「你跟從我來。」 

祂的意思是，加入我這一行吧！和我一起走吧！祂要求完全的順服，但也是在彼

此有親密交往之下的順服。 

 

來和我一起走吧，走我所行的道路，作我的朋友，作我的同伴。 

你聽見主向你召喚嗎？ 

 

然後，路加記載說，「他就撇下所有的，起來，跟從了耶穌。」 

「撇下」這個詞，舊有的翻譯可能更簡單、準確，那就是「他就離開所有的。」

耶穌給他的，是一個突然的呼召，他就以一個立刻的行動相回應。 

這個結果是長遠的，馬太後來成了為王作紀錄的人。他被揀選去寫福音書 

路加福音5:29-39 這裏記載了馬太被召以後，在他的家裏有一個盛大的筵席。路

加說，「利未在自己家裏，為耶穌大擺筵席。有許多稅史和別人，與他們一同

坐席。」 

利未設筵來慶祝他的離職。他已經襒下所有的，離開了稅關，捨下了他的職

分，與希律斷絕關係，並且背棄羅馬帝國。他不是召聚朋友來，向他們訴說他

所作的犧牲，反而大擺筵席，慶祝他的離棄舊職。 

路加說，他「為耶穌大擺筵席」。那是為了向耶穌致敬意而設的筵席。 

 



你明白「為耶穌大擺筵席」的意思嗎？你願意為耶穌擺筵席嗎？記得耶穌派對嗎？ 

 

看耶穌的威嚴、尊榮、心中的大愛，和四周官長的敵意成了一個清晰而尖銳的對

比。這次的筵席引起了對祂的兩重批評。 

第一個批評，是透過祂的門徒，對祂提出的間接批評 

「法利賽人和文士，就向耶穌的門徒發怒言說，你們為甚麼和稅吏並罪人一同吃

喝呢？」 

他們指控的是，祂和祂的門徒竟與罪人來往。 

我們若仔細考慮一下，就會發現這件事對他們來說實在非同小可。這些宗教領袖，

這些文士和法利賽人，他們自認是維護道德和正義的人，他們一直感到困惑的一

件事，就是耶穌對待那些聲名狼藉的罪人之態度。就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的批

評是有道理的。你不可能接受每一個人的邀筵；對於那些身敗名裂的人所提出的

邀請，你應該一口回絕纔是。他們就是這個意思。他們透過門徒，間接提出對主

的第一個攻擊，就是祂與罪人來往。 

當我們為祂的緣故受攻擊時，祂能立即代我們回應。 

祂立刻回答他們：＿＿＿＿＿＿＿＿＿＿＿＿＿＿＿＿＿＿＿＿＿＿＿＿＿  

這暗示了祂所以和那些人來往、坐席，是因為祂是醫生。 

祂繼續說，「我來本不是召義人悔改。」 

衪也暗示：我是那位大醫生，我來是要對付疾病的，這就是我來到世界的目的。 

你能說出耶穌所說「有病與無病」的分別在那裡嗎？ 

最使文士和法利賽人感到怪異和震驚的地方，那就是耶穌評斷跟隨者的準則。正

統的猶太人抱有一個觀念──這觀念還未澈底殞滅──除非感到惶恐不安，否則

這人的宗教情操肯定不高。你對此有何感想？ 

 

第二個批評，這一次他們對祂說話，是一個直接的攻擊，但所攻擊的是祂的門徒。 

「他們說，約翰的門徒屢次禁食祈禱，法利賽人的門徒也是這樣，惟獨你的門徒

又吃又喝。」 

 

他們抱怨說，祂的門徒缺乏刻苦的操練。 

1, 祂回答說，「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豈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 

祂的意思是，當我和門徒在一起的時候，他們豈不應當快樂嗎？他們快樂，是因

為我與他們同在。「但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日他們就要禁食了。」 

這裏「離開」的動詞，在希臘文聖經中有「被暴力奪去」的意思。 

耶穌的意思是：你們批評我的門徒生活安逸、喜樂，他們是應當如此，因我與他

們同在；但有一天新郎要被人奪去，那時他們就要禁食了。 



那時祂尚未告訴他們有關十字架的事，但祂用這個動詞暗示了將來要有暴力臨到

祂。那時，人們纔需要禁食。（那日子確實來了，他們也確實禁食了。） 

 

祂的話是指當地，當時的事，不能應用在我們身上。為甚麼？ 

今天我們有時過的是喜樂的生活，有時也會過禁食的生活？兩者於今天有何意義？ 

2, 祂第二次回答時，設一個比喻，對他們說，沒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塊來，補在

舊衣服上。若是這樣，就把新的撕破了，並且所撕下來的那塊新的，和舊也不相

稱。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裏，若是這樣，新酒必將皮袋裂開，酒便漏出來，

皮袋也就壞了。但新酒必須裝在新皮袋裏。 

 

我們在讀這段經文時不可忽略了一背境：  

第一件是，完全發酵後的酒，可以放入任何瓶子中，不管是新的、舊的瓶子都

行，瓶子不會裂開。要記住這一點。 

第二件事是，正在發酵的酒，不管放入新瓶、舊瓶，都會使瓶子裂開。而尚未

發酵的酒，則只能放入新瓶中。如果把末發酵的酒放入舊瓶中，舊瓶裏的酵就

會感染新酒，把瓶子炸裂。 

我們的主在這裏所說的，是指祂的「國度」是新酒，是沒有發酵的純酒。祂

說，你不能把這酒放入舊瓶中，因瓶裏有殘餘的發酵過的酒液，尚未發酵的酒

放入舊瓶子裏，它就會發酵，把瓶子炸裂，瓶子和酒就都全失。此處我們可以

學到甚麼教訓？ 

 

祂來不是要修補，乃是要結束過去，開啟未來。因此，祂國度裏的新事物，祂

來所開創的新局面，都不可以被限制在過去的格式中。它需要新的形式、新的

方法、新的律法、新的規則。新酒需要新皮袋。 

祂又加上，「沒有人喝了陳酒又想喝新的，他總說陳的好。」這是對那些人的一

種諷刺性的責備。你們以舊有的為滿足；你們一直喝陳酒，並且喝得酩酊大

醉。你們說，還是舊的最好。這就是他們要釘祂十字架的原因。 

 

任何行業如果它所損失的顧客像教會的那麼多的話，相信老早已想辦法開創新的

機遇──但教會若對任何新的東西抱持敵視的態度，這樣對教會有何影響？ 

 

在一次環球旅程中，吉柏齡（Rudyard Kipling）看見卜威廉將軍（General 

Booth）走上船來。上了船，卜氏便敲起他的小手鼓；這種鼓聲卻是吉柏齡這種

正統人士的心靈所不能接受的。於是吉柏齡上前瞭解這位將軍，並且告訴他自

己是如何不喜歡小手鼓這一類的樂器。卜威廉注視著他，說：『年青人，如果要



我倒立起來，以腳來擊打小手鼓，而能夠為基督多爭取一個靈魂，這樣，我定

會學習這麼做。』 

教會有著牢固的傳統文化是在所難免，有時的確分不清是出於固守真理還是出

於人的固執性，這些都可能成為未信者進入教會的阻礙。 

 

路加第五章，當不同的人回應主的召命，他們的表現對我們有何啟發？ 

你能否找出，影響我們活出召命人生的原因？ 


